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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引证码】：CLI.4.144504



国家测绘局关于发布《甲、乙级测绘资格证书分级标准》和《各等级测绘资格证书作业限额规定》的通知
国家测绘局关于发布《甲、乙级测绘资格证书分级标准》和《各等级测绘资格证书作业限额规定》的通知
（国测体字〔1995〕14号　1995年6月9日）

各省、自治区测绘局，直辖市测绘管理处（办），各直属单位：

为了做好《测绘资格审查认证管理规定》的实施工作，制定了《甲、乙级测绘资格证书分级标准》和《各等级测绘资格证书作业限额规定》，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1

甲、乙级测绘资格证书分级标准

测绘资格证书分级标准，包括通用标准和专业标准。申请测绘资格时，须达到通用标准中的各项标准和专业标准中至少一个专业类别的资格条件。

通用标准

一、 甲级：

1、是具有法人资格或独立建制的测绘生产实体，有10年以上从事相应测绘生产的资历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的测绘生产单位。

2、单位职工中正式在编的测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员职称以上的）不少于40人，其中，有中级测绘专业技术职称人员12人以上，高级测绘专业技术职称人员4人以上。

3、有健全的测绘生产、技术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有专门的质量检验机构和专职质量检验人员，有经省级以上测绘主管部门认定的能够反映本单位生产业务水平的近期重大（国家级）测绘项目的成果。

4、经省级测绘主管部门认定已具备健全的测绘资料档案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及其相应的设施。

5、符合本标准规定的“专业标准”。其仪器设备经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

经国家批准成立的部属测绘生产单位（公司企业由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并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事业单位由中央编委批准成立），达到批准规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甲级测绘单位相应的技术能力，可以直接申请甲级《测绘资格证书》。

二、 乙级：

1、是具有法人资格或独立建制的测绘生产实体，有5年以上从事相应测绘生产的资历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的测绘生产单位。

2、单位职工中有正式在编测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员职称以上的）不少于25人，其中，中级测绘专业技术职称人员8人以上，高级测绘专业技术职称人员2人以上。

3、有健全的生产、技术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有专门的质量检验机构和专职质量检验人员，有经省级以上测绘主管部门认定的能够反映本单位生产业务水平的近期较大（省部级）测绘项目的成果。

4、经省级测绘主管部门认定已具备健全的测绘资料档案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及其相应的设施。

5、符合本标准规定的“专业标准”。其仪器设备经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成立的省级测绘生产单位（公司企业由省级经贸委批准成立，并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事业单位由省编委批准成立），达到批准规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乙级测绘单位相应的技术能力，可以直接申请乙级《测绘资格证书》。

专业标准

在本标准有关对仪器设备的数量要求中，凡是具有先进仪器设备替代常规仪器设备，并已形成相应生产能力的，其常规仪器设备的数量可减少。

一、 大地测量

业务范围：

（1）天文测量

（2）三角测量

（3）导线测量

（4）长度测量

（5）水准测量

（6）重力测量

（7）卫星GPS测量

（8）大地测量数据处理

（一）大地测量外业

A 甲级

1、仪器设备：拥有完成一、二等大地测量任务的经纬仪（J1级精度以上）8台或拥有一定数量的GPS接收机并形成较强的生产能力，水准仪（S1级精度以上）8台以上，中、远程测距仪4台以上；承担天文、基线、重力和卫星大地测绘任务的单位，还应拥有相应的足够数量的测量仪器设备，各工种配套仪器设备齐全，拥有必需的电子计算机等设备。

2、生产能力：具有按国家技术标准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内（1）－（5）、（7）项的一、二等大地测量项目的作业能力，成果质量全部合格，并有已完成的相应成果。

B 乙级

1、仪器设备：拥有完成三、四等大地测量任务的经纬仪（J2级精度以上）5台或拥有GPS接收机并可形成生产能力，水准仪（S3级精度以上）5台以上，中、短程测距仪3台以上，各工种配套仪器设备齐全；拥有必需的电子计算机等设备。

2、生产能力：具有按国家技术标准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内（2）－（5）项的三、四等大地测量项目的作业能力，成果质量全部合格，并有已完成的相应成果。

（二）大地测量内业计算

A 甲级

1、仪器设备：拥有小型电子计算机1台以上，80兆以上硬盘、2兆以上内存的微机6台以上，相应的计算机外围设备和机房设施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具有独立开发大地测量数据处理应用软件和完成国家一、二等大地测量成果计算的作业能力；具有建立大地测量数据库的能力，成果质量符合要求，并有已完成的上述业务范围内（1）－（7）项的计算成果。

B 乙级

1、仪器设备：拥有80兆以上硬盘、2兆以上内存的微机3台以上，相应的计算机外围设备和机房设施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具有利用国内外计算机软件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内（2）－（5）项三、四等大地测量成果的计算能力，成果质量符合要求，并有已完成的相应成果。

二、 摄影测量与遥感

业务范围：

（1）航空摄影

（2）航空摄影测量

（3）地面摄影测量

（4）近景摄影测量

（5）遥感测量

（一）航空摄影

摄影比例尺：

（1）小比例尺摄影与遥感（1：3万－1：7.5万）

（2）中等比例尺摄影与遥感（1：8千－1：3.5万）

（3）大比例尺摄影与遥感（1：2千－1：1.2万）

（4）特种比例尺摄影与遥感（特小1：7.5万以下或特大1：2千以上）

A 甲级

1、仪器设备：能具有适应三种以上摄影比例尺的摄影技术能力，具有大象幅航摄仪或特种传感器3台以上（其中1台可以是有至少4年有效期协议租用的），有GPS摄站定位系统和各种摄影处理设备。

2、生产能力：能独立完成适应测绘（有摄站定位数据）及专业使用的三种以上摄影比例尺的全色黑白、彩色、红外航空摄影或特种遥感任务，能完成各种摄影处理及晒印任务。

B 乙级

1、仪器设备：能具有适应二种以上摄影比例尺的摄影技术能力，具有大象幅航摄仪或特种传感器2台以上（其中1台可以是有至少4年有效期协议租用的），有配套的摄影处理设备。

2、生产能力：能独立完成二种以上摄影比例尺全色黑白航空摄影或特种遥感任务，能完成相应的摄影处理及晒印任务。

（二）航测外业

A 甲级

1、仪器设备：J2级以上经纬仪10台以上，S3级以上。水准仪8台以上，中、短程测距仪5台以上，平板仪10台以上，全站型速测仪2台以上。其他外业仪器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具有独立承担国家三、四等三角、导线、水准测量、像片控制测量、像片调绘、平板仪地形测量、数字化测图的作业能力，曾完成过上述任务，成果质量符合要求。

B 乙级

1、仪器设备：J2级以上经纬仪7台以上，S3级以上。水准仪5台以上，平板仪6台以上，测距仪3台以上。其他外业仪器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具有独立完成小面积三、四等三角、导线、水准测量、像片控制测量、像片调绘、平板仪测量的作业能力，曾完成过相应的航测外业任务，成果质量符合要求。

（三）航测内业

A 甲级

1、仪器设备：精密立体坐标量测仪1台以上，精密立体测图仪6台以上（其中解析测图仪和正射投影仪各不少于1台），纠正仪2台以上，坐标展点仪1台以上，立体量测仪、投影转绘仪及摄影处理设备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能独立完成各种比例尺航测原图、地籍图的测绘和影象地图的制作；曾完成过上述航测内业任务，成果质量符合要求。

B 乙级

1、仪器设备：精密立体坐标量测仪、坐标展点仪、纠正仪各1台以上，精密立体测图仪3台以上，立体量测仪、投影转绘仪各1台以上，摄影处理设备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能独立完成各种比例尺航测原图的内业生产；曾完成过相应的任务，成果质量符合要求。

三、 地图编制与地图印刷

业务范围：

（1）地形图编制

（2）普通地图（集、册）编制

（3）专题地图（集、册）编制

（4）特种地图制作

（5）地图制版

（6）地图印刷

（一）地图编制

A 甲级

1、仪器设备：拥有地图制图复照仪、复印机、坐标展点仪、数字化仪及自动绘图仪各1台以上，植字机、微机各2台以上。

具有计算机制图和激光输出设备的，可不需要坐标展点仪和植字机。

2、生产能力：具有按国家技术标准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内第（1）项中三种比例尺以上地图制图任务，或者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内第（2）、（3）项的国家或省级项目的地图集（册）的设计、编制作业能力，质量符合要求，并有已完成的相应成果。

B 乙级

1、仪器设备：拥有地图制图复照仪、坐标展点仪、植字机各1台以上。

2、生产能力：具有按国家技术标准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内第（1）项中三种比例尺以上地图制图任务，或者能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内第（2）、（3）项的省级地图作业能力，质量符合要求，并有已完成的相应成果。

（二）地图印刷

A 甲级

1、仪器设备：拥有复照仪、植字机、晒版机、显影机、拷贝机、晾纸机、切纸机、打样机、全开胶印机、装钉机各1台以上，对开胶印机（其中四色以上胶印机1合）2台以上。

2、生产能力：具有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内（1）－（3）项地图制版、印刷任务，印刷质量符合要求，并有已完成的相应印刷成果。

B 乙级

1、仪器设备：拥有复照仪、植字机、晒版机、显影机、拷贝机、切纸机、打样机各1台以上，对开胶印机2台以上。

2、生产能力：具有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内第（1）项中二种较大比例尺内容简单的地形图制版印刷，第（2）、（3）项中省级地图制版印刷任务。

四、 工程测量

业务范围：

（1）控制测量

（2）地形测量

（3）城镇规划定线与拨地测量

（4）市政工程测量

（5）线路管道测量

（6）变形观测与形变测量

（7）水利工程测量

（8）矿山测量

（9）精密工程测量

（10）隧道测量

（11）建筑工程测量

（12）桥梁测量

A 甲级

1、仪器设备：J2级精度以上经纬仪8台以上（其中，J1级精度以上经纬仪不少于2台），或拥有一定数量的GPS接收机，S3级精度以上水准仪8台以上（其中，S1级精度以上水准仪不少于3台），测距仪6台以上，大平板仪5台以上，全站型电子经纬仪（测角精度2"以上，测距精度±（3＋2PPm.D）以上）不少于2台，所承担线路管道测量、隧道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观测与形变测量、精密工程测量等相应专业外业仪器配套齐全，数字化仪等数据采集设备2台以上，绘图仪不少于2台以上，微机4台以上，其他设备软件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具有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中含第（1）、（2）项在内的四个以上不同项目的作业能力，具有数据处理及数字化成图的能力，曾完成过相应的工程测量任务，成果质量符合要求。

B 乙级

1、仪器设备：J2级精度以上经纬仪5台以上，S3级精度以上水准仪5台以上，大平板仪3台以上，测距仪4台以上，微机2台以上，所承担的线路管道测量、隧道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观测与形变测量、精密工程测量等相应专业外业仪器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具有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中含第（1）、（2）项在内的三个以上不同项目的作业能力，具有数据处理及数字化成图的能力，曾完成过相应的工程测量任务，成果质量符合要求。

五、 地籍测绘、房产测绘与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业务范围：

（1）地籍测绘

（2）房产测绘

（3）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4）地籍信息系统

（5）房产信息系统

A 甲级

1、仪器设备：J2级以上经纬仪8台以上，S3级以上水准仪4台以上，测距仪6台以上，全站型速测仪2台以上，求积仪6台以上，微机4台以上，数字化仪等数据采集设备2台以上，其他仪器配套齐全。

采用航测方法成图时，仪器设备与航测内业甲级标准相同。

2、生产能力：具备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中全部项目的作业能力和数字化测图一体能力；曾完成过相应的地籍测绘、房产测绘任务，质量符合要求。对承担地籍测绘任务的单位，须经过省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人员技术培训。

B 乙级

1、仪器设备：J2级以上经纬仪5台以上，S3级以上水准仪3台以上，测距仪4台以上，全站型速测仪1台以上，求积仪4台以上，微机2台以上，其他外业仪器配套齐全。

采用航测方法成图时，仪器设备与航测内业乙级标准相同。

2、生产能力：具备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中三项以上不同项目的作业能力；曾完成过相应的地籍测绘、房产侧绘任务，质量符合要求。对承担地籍测绘任务的单位，须经过省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人员技术培训。

六、 数字化测绘与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业务范围：

（1）数字化成图：包括全野外数据采集方式，航测遥感采集方式，图形资料采集方式。

（2）建立数据库：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专业（单项）信息数据库。

（3）建立信息系统：包括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和专业信息系统。

A 甲级

1、仪器设备：全野外数据采集仪器或航测遥感采集仪器3台以上，制图资料采集设备（含手扶和扫描）4台以上，工作站（含图形编辑工作站）不少于3台以上，486以上微机6台以上，绘图仪4台以上。其他设备及软件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能完成至少二种方式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及数字化成图，具有建立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信息系统或建立四个以上专业（单项）信息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能力。对所使用的相应软件有较强的应用和开发能力。

B 乙级

1、仪器设备：任何类型的数据采集设备4台以上，工作站（含图形编辑工作站）2台以上，486以上微机4台以上，绘图仪2台以上。其他设备及软件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能完成至少一种方式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及数字化成图，具有建立一定规模的二个以上专业信息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能力。对所使用的相应软件有一定的应用和开发能力。

七、 海洋测绘

业务范围：

（1）海洋控制测量

（2）海岸滩涂地形测量

（3）海洋工程测量

（4）海洋航空、航天遥感测绘

（5）海底地形测量

（6）海图编制

（7）水下地形测量

A 甲级

1、仪器设备：具备多波束测深系统（SEABEAM）1套或多频探测仪1台或具有测深仪6台以上（读数精度0.1米，可自动记录），微波或无线电定位仪3套以上；中、远程测距仪3台以上（其中2台可跟踪动态定位），经纬仪（J2、J6级）、水准仪（S3、S10级）、平板仪各3台以上；验流仪、颠倒温度计、海流计、测扫声纳、浅地层剖面仪、机助绘图仪各2台以上，海洋重力仪、海洋磁力仪各1套以上。其他海洋仪器设备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具有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中六个以上不同项目的作业能力；可在国内各种海区（含江河、湖泊）完成水深测量和各种比例尺水下地形测量任务；曾完成过相应的海洋测绘任务，质量符合要求。

B 乙级

1、仪器设备：测深仪4台以上（读数精度0.1米，可自动记录），微波或无线电定位仪1套以上（定位精度优于3米，测程大于60公里）；中程以上测距仪2台（其中1台可跟踪动态定位），经纬仪、水准仪、平板仪各2台以上；验流仪、颠倒温度计各有1套以上，相应的水位观测设备等配套齐全。

2、生产能力：具有独立完成上述业务范围中四个以上不同项目的作业能力；能在国内近海区（含江河、湖泊）完成水深测量和大比例尺水下地形测量任务；曾完成过上述海洋测绘任务，质量符合要求。

附件2

各等级《测绘资格证书》作业限额规定

说明：本规定中“以下”含本身，“－”表示为不得承担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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